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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持續經營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78） 
 

有關就ECHO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股權 
向監管機構申請審批的更新 

 

本公佈乃由 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聯合交

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例第571章證券及期貨

條例（「證券及期貨條例」）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分別於二零一二年六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就有關收購Echo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Echo Entertainment」）若干股權作出的公佈。Echo 

Entertainment為一家在澳洲註冊成立的公司，其股份於澳洲證券交易所上市，並擁有及經

營位於澳洲悉尼的The Star Casino、澳洲布里斯本的Treasury Casino and Hotel，以及澳洲黃

金海岸的Jupiters Hotel and Casino。 

 

根 據 Echo Entertainment 的 章 程 ， 任 何 人 士 在 未 獲 得  (i) 澳 洲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的 NSW 

Independent Liquor and Gaming Authority（一家根據2007年博彩及酒類管理法（新南威爾士

州 ） （ Gaming and Liquor Administration Act 2007 （ NSW ） ） 成 立 的 法 定 機 構 ）

（「ILGA」）及 (ii) 負責1982年娛樂場監控法（昆士蘭州）（Casino Control Act 1982

（QLD））的部長，以及澳洲昆士蘭州的  Office of Liquor and Gaming Regulat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Attorney-General（「OLGR」，連同ILGA，統稱「澳洲當局」）

的事先書面同意，不可持有Echo Entertainment超過10%的權益。本公司已向澳洲當局提呈

申請，以獲得其批准收購及持有Echo Entertainment超過10%的投票權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日，ILGA授出同意書，允

許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有權增加其於Echo Entertainment投票權益

達10%以上，惟於未獲得ILGA事先同意的情況下，該投票權益須受不得超過23%的條件所

限。 

 

本公司將繼續與OLGR聯繫磋商，以取得其授出類似的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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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僅作提供資訊之用。目前，本公司並無就有關本集團於Echo Entertainment的投資意

向作出任何決定。 

 

本公司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及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如需要）就有關OLGR審批的進

度及本集團於Echo Entertainment的投資，向其股東及其他投資者作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行政總裁 

丹斯里林國泰 

 

 

香港，二零一五年九月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二名執行董事（分別爲丹斯里林國泰及林拱輝先生）及 

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爲史亞倫先生、林懷漢先生及陳和瑜先生）。  

 


